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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医临床学

 forensic clinical medicine

• 应用临床医学、法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技

术，研究并解决与法律有关的人体伤、残

及其他生理病理状态等问题的法医学分支。

• 其研究的对象是活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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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医临床鉴定

• 根据委托方提出的要求，运用临床医学、法

医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、技术，对被鉴定人

进行体格检查、结合委托方提供的材料，综

合分析，提供鉴定意见的过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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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医临床鉴定内容；

• 主要鉴定内容：损伤程度、损伤时间、损伤

类型、致伤物、损伤与疾病的关系等。

• 意义：为法律实施提供判罪量刑、赔偿等的

科学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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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注意事项

• 有关案件受理问题；

• 如何应用临床资料（真实）；

• 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鉴定（科学、规

范）；

• 排除外界干扰（独立、公正）；

• 遵纪守法（合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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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gree of inju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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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•第234条的规定  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三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

            犯前款罪，致人重伤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；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

成严重残疾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

死刑。

•第235条  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

徒刑或者拘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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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 Forensic Medicine
    Fatal injury and non-fatal 

        Severe , Minor and Sligh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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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   伤Severe Injury

• 我国《刑法》第95条

    本法所称重伤，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伤害：

　　（一）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；

　　（二）使人丧失听觉、视觉或者其他器官机能的；

　　（三）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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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   伤Minor Injury

    指物理、化学及其他各种外界因素作用于人体，造

成组织结构一定程度的损害或者部分功能障碍，尚

未构成重伤，又不属于轻微伤的损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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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微伤Slight Injury

    指各种外界因素作用于人体，造成局部组

织结构、器官的轻微损害或轻度、短暂的

功能障碍的损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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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990年，两院两部颁布《人体重伤鉴定标准

• 1990年，《人体轻伤鉴定标准（试行）》

• 1996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《人体轻微伤的

鉴定》

• 《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》2014.1.1

     三级五等：重伤一、二级；轻伤一、二级；轻微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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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能力鉴定与赔偿劳动能力鉴定与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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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finition Definition 
• Labor capacity
• Labor incapaci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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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标准
• 《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》

• 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》 

• 《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例》

•  医疗

•  保险

                故意伤害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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诈病与造作病（伤）的鉴定诈病与造作病（伤）的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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诈诈    病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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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finitionDefinition
• 诈病simulation：身体健康的人，为

了达到某种目的，假装或伪装患有某

种疾病。

• 夸大病情aggration：对自己受伤害的

症状和体征故意夸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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诈病的特点  
• 有明确的目的 

• 同一人群中常常伪装相同的疾病 

• 多选择靠一般方法不易检查鉴别的疾病 

• 症状混乱而矛盾；不正常的病程 

• 诈病常与损伤联系在一起 

• 体检不配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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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作伤
artificial inju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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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finition 
 For some reason 
 Injuries produced by himself
 Or enlarge injury, change original inju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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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racteristics 
• Easy found, nonfatal, non facial damaged 
• Cut most often, followed blunt instrument 
• Clothing non-ragged, or no blood  
• Scen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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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作伤的特征（以切创为例）

• 损伤数多，形态、大小常较一致

• 密度大，间距小，排列整齐，方向一致

• 程度轻，均匀一致，常为轻微损伤或轻伤，一般不

伴有骨折

• 创口随体表弧度而弯曲

• 有试切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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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的委托与受理

• 统一受理

• 委托方：司法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或其他组织和个人

• 委托应采用书面形式--委托人名称、委托事项、要求

及简要案情

• 委托人应提供全面、客观、真实的鉴定材料，因提供

的材料虚假或不完全而出现的错鉴，由委托人负责



• 鉴定人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    a.查验委托书，听取委托人介绍案情和鉴定要求

    b.核查鉴定材料

    c.商定鉴定要求，决定是否受理，是否需要补充材料



• 对于不能即时决定受理的，可接收相关鉴定材料并商

定答复时间，或从接收相关鉴定委托材料起七个工作

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答复

• 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，决定不予受理的，应退回鉴定

材料并向委托人书面说明理由

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不予受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不予受理

• 委托事项超出本中心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的

• 材料不真实、不完整、不充分或取得方式不合法的

• 鉴定用途不合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

• 鉴定要求不符合司法鉴定执业规则或者相关鉴定技术

规范的 
• 鉴定要求超出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的

• 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

对不予受理的，应向委托人说明理由，退还材料



回避制度回避制度

• 鉴定人应当依照诉讼法律规定实行回避。(全国人大

会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.28)

• 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应当依照

有关诉讼法律和本通则规定实行回避。（司法鉴定程

序通则第六条）

• 司法鉴定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委托人、委托的鉴

定事项或者鉴定事项涉及的案件有利害关系，可能

影响其独立、客观、公正进行鉴定的，应当回避。
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条） 



• 委托人、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认为鉴定

人应当回避的，可向机构提出申请，是

否回避由机构负责人决定

• 鉴定人自行回避的



鉴定方法鉴定方法

• 鉴定人应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鉴定机

构的鉴定技术规范实施鉴定



原始记录原始记录

• 鉴定人在实施鉴定中，对鉴定方法、鉴定过

程、鉴定结果等均应采用文字、照片、图谱

、绘图、声像、电子数据等方式客观、真实

地记录与固定

• 实时记录



具体要求具体要求

• 鉴定人应实时填写各种原始记录，不得事后补誊

• 原始记录一律用碳素或蓝黑墨水笔填写，要求字迹端

正、数据真实、过程完整准确

• 鉴定人应在原始记录上签名

•  原始记录不得涂改与擦改，需更改的应用双线划去，

然后在上方填写正确内容，并签名



• 检查女性身体，应由女性鉴定人施行或有女

性工作人员在场

• 对未成年人进行身体检查，应通知其监护人

或亲属到场



• 鉴定人对鉴定过程、鉴定意见和鉴定文书质量负责第

一鉴定人承担主要责任，其他鉴定人承担次要责任

• 审核由具有副高及以上鉴定人承担。审核人对原始记

录和报告的内容审核并签名，审核人对鉴定报告内容

的准确、完整性负责

• 签发由机构主任或其授权签字人实施。签发人承担行

政签发责任



补充鉴定补充鉴定

• 委托人增加新的鉴定要求的

• 委托人发现委托的鉴定事项有遗漏的

• 委托人又提供或者补充了新的鉴定材料的

• 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

    补充鉴定原则上由原鉴定人进行，补充鉴定文书是原

鉴定文书的组成部分



重新鉴定重新鉴定

• 原司法鉴定人不具有从事原委托事项鉴定执业资格的 

• 原司法鉴定机构超出登记的业务范围鉴定的

• 原司法鉴定人按规定应当回避没有回避的

• 委托人或者其他诉讼当事人对原鉴定意见有异议，并

能提出合法依据和合理理由的 

• 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重新鉴定的其他情形



• 鉴定人负责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



鉴定人出庭鉴定人出庭

• 在诉讼中，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出

庭时，鉴定人应当出庭质证，回答与鉴

定事项有关的问题



法律责任法律责任

• 鉴定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；

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鉴定资格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其刑事责任：

     a.私自接受鉴定委托的；

     b.超越鉴定人权限进行鉴定的；

     c.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；

     d.泄露国家机密的；

     



     e.泄露当事人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，造成损害的；

     f.丢失、损毁鉴定资料的；

     g.违规收受当事人财物的；

     h.在其他司法鉴定机构中执业的；

     i.因过失导致鉴定错误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     j.出具虚假鉴定结论的。



鉴定人错鉴，视情节给予单处或合处经济处罚或鉴定人错鉴，视情节给予单处或合处经济处罚或
低聘；错鉴导致严重后果的低聘；错鉴导致严重后果的，，取消其鉴定资格取消其鉴定资格

     a.违反技术规范或操作规程的；

     b.检查、检验不全面的；

     c.引用资料有误的；

     d.文书表述不确切产生歧义的；

     e.鉴定文书有严重文字差错的；

     f.因其他业务能力低下，无法胜任现任工作的。


